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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优化简化医保经办服务深入推进疫情防

控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 

吉医保发〔2020〕2 号 

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各县（市、区）医疗保障局：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结合《国家医疗

保障局办公室关于优化医疗保障经办服务推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的通知》（国医保电〔2020〕7 号）、《国家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关

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保经办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医保
中心函〔2020〕1号）及我省疫情防控医疗保障工作各项要求，现就进一步简

化优化医疗保障经办程序事项，推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认清疫情防控严峻形势 

  各级医保经办机构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本着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放在第一位的态度，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切实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医疗保障经办工

作，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确保收治医院不因支付政策影响救治，

有效减少人员聚集，降低交叉感染风险，阻断疫情传播扩散，切实保障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二、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医疗保障经办服务 

  各级医保经办机构，要按照“非必须、不窗口”原则，充分利用“互联网+

医保”的服务载体和形式，发挥“智慧医保”服务功能，通过网上办理、延长

截止时限、简化办事手续、下沉经办服务、优化经办服务、容缺办理等措施，

方便参保单位、参保人员、医药机构等医保服务对象足不出户办理医保业务。

做好费用预拨，优化结算方式，及时拨付基金，强化基金保障，提高疫情救治

保障政策执行效率，保证参保群众及时享受各项医疗保障待遇，保证经办服务

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一）加强费用结算 



  1.及时调整拨付医保预付基金。严格按照《关于切实做好我省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吉医保联〔2020〕１号)、《关于进一

步做好我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保障工作的补充通知》（吉医保

明电〔2020〕2 号）等要求，结合疫情防控工作进展，做好与同级财政的资金

安排，落实医保费用先行预付等工作，有效保障确诊和疑似患者（含异地就医

患者）的医疗费用。 

  2.及时结算拨付医保基金。各级医疗保障部门要严格按照医保结算相关规

定，督促所属医保经办机构做好与辖区内定点医药机构结算工作，及时向当地

财政请款，并将结算款项及时拨付到医疗机构，确保参保人待遇及时兑现。 

  （二）拓宽服务渠道 

  1.丰富网上业务办理大厅服务项目。在疫情防控期间，各级医保经办机构

要积极倡议、引导办事群众和单位实行“非必须、不窗口”办事，及时向社会

发布倡议书、公告或通知，建议参保单位和个人尽量选择网上大厅、微信公众

号、手机 APP 等“非接触”途径，为办事群众和单位及时办理参保登记、待遇

申报、异地就医备案、异地特病门诊备案、异地特药备案及缴费基数核定、人

员增减、参保信息修改等业务，减少因人员流动造成疫情传播的安全风险。对

于尚未实现在线办理等的业务，可通过电话申请并通过 QQ、电子邮件等方式提

供有关材料电子版，先行办理，后续补报纸质材料。 

  2.开设医保咨询服务热线。在工作日工作时间提供医保政策和业务经办人

工咨询服务及电话备案、电话预约服务，并根据“建立统一的医保服务热线”

的要求，逐步将对外咨询服务电话调整为 96618，实现全省医保经办咨询服务

“一号对外”，统一提供包括医保政策咨询、信息查询、办事指南和投诉受理

等在内各项公共服务。 

  3.完善线上交流互动。可通过建立 QQ 交流服务群、微信在线咨询等方式，

在工作日由专人在线进行解答或接收业务办理消息，及时解决提出的问题。 

  （三）延长办理时限 

  1.根据疫情变化情况，适当延长 2019 年度医药费用窗口报销时限，减少疫

情期间人员流动。 

  2.对因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的，各地可结合实际情

况，商相关部门合理延长缴纳时限，允许疫情结束后补办补缴，不影响参保人

员享受待遇。 

  3.各地可视实际情况延长定点医药机构每月医疗、药品费用结算单报送时

限，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可根据系统数据先行结算拨付，减轻医药机构资金垫付

和工作人员跑腿压力。 

  （四）简化办理程序 



  1.对于确诊和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异地就医患者，无需办理转

诊转院或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先救治出院后直接结算，按参保地同级医疗机构

支付比例执行，减少患者流动带来的传染风险。 

  2.各级医保经办机构要做好跨省异地就医医保支付费用的先行垫付工作，

就医地医保部门要做好跨省异地就医参保患者信息记录和医疗费用记账，疫情
结束后我省将按国家规定统一组织清算。 

  3.对卫生健康部门确认的确诊及疑似患者使用的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符

合卫生健康部门制定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的），要第一时间做
好信息系统管理维护，将原医保基金不予支付部分临时纳入基金甲类支付范

围。同时，应做好与医疗机构的信息系统对接，保证及时支付医疗费用。 

  （五）下沉经办服务 

  1.支持定点医疗机构可根据参保人员治疗的实际情况以及疫情防控的需

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将病情稳定的参保人员的门诊特殊疾病、门诊特药的
诊疗计划、处方期限等予以调整，保障参保人员的诊疗。 

  2.落实定点机构负责转诊转院、门诊特病登记、门诊特药备案、长护险待

遇认定全流程办理政策，参保人员到定点机构提交有关申请办理，无需到经办
服务窗口办理。 

  （六）优化经办服务 

  1.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异地就医费用邮寄报销业务。在疫情防控要

求的前提下，对年老、体弱等行动不便无法通过线上服务的，可提供特殊业务

上门服务。 

  2.开辟集中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的医疗机构协议管理、定点确

立、资金拨付和结算等“绿色通道”，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的原则优先处

理，为医疗机构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保障经办管理服务。 

  （七）开展容缺办理 

  为避免参保单位和个人因申请材料不全或存在缺陷出现重复跑动，对于非

关键性材料缺少或存在错误的，在参保单位和个人作出书面承诺后，可先行受

理，实行“容缺后补”；对因客观原因无法提供涉及材料，在个人作出书面情

况说明并承诺认同依据现有材料审核结果，可先行受理，实行“容缺受理、认
同审核”。 

  （八）做好经办场地防护 

  各级经办机构要严格按照国家对公共服务场所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认真做

好医疗保障经办大厅室内通风、卫生检测、清洁消毒等工作，消除经办场所疫

情隐患，为参保群众提供安全整洁的服务环境;要加强对一线经办工作人员的关



心关爱，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引导办事群众佩戴口罩并自觉接受体温检测，避

免交叉传染，保护好办事群众和经办工作人员的健康和安全，让群众放心办

事。 

  三、强化医疗保障经办组织保障 

  各级医疗保障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扛起

责任担当，充分发挥广大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合理调配人员尤其是党员

干部充实到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中来，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中高高飘扬。要全

面压实责任，加大对所属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业务指导，确保各项要求落实
落地，如存在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不力、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等问题，将予

以问责。要加强应急管理，制定应急预案，做好风险防控。要加强值班值守，

确保各项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不间断。要加强协议管理，引导定点医药机构坚持

守法合规经营。疫情防控期间，对因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严重扰

乱市场秩序，销售伪劣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防护用品、医用卫生材料，销

售用于防治传染病的假药、劣药等影响疫情防控工作的违法违规行为被相关职

能部门处理的，一经发现，均按医保服务协议约定的“造成严重后果或重大影

响的行为”，坚决解除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协议，确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防控工作有序、有效推进。要做好政策宣传解释，确保将相关精神及要求及时

准确传达到协议管理各定点医药机构，方便患者及时享受到医疗保障待遇和服

务。 

  四、强化动态监测和信息上报 

  各市（州）医保经办机构要按要求，认真做好基金收支的动态监测和统计

分析工作，及时向省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报送本统筹区疫情防控医保经办有关

工作进展情况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治疗人数、医疗费用、医保和医

疗救助基金支出等情况。 

   

   

   

   

  联系人：王月娟，联系电话：0431-80575855 

  宋 健，联系电话：0431-80575856 

  电子邮箱：sybydjy@163.com 

   

   



   

   

   

   

   

   

  吉林省医疗保障局 

  2020 年 2月 4日 

  (此件主动公开) 

   

   

   

   


